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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蕴含了丰富的婚姻法思想和立法思想等法律思想。在《论离婚法草案》中，

马克思论述了婚姻的本质、离婚的本质、立法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和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不仅为我

国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以及婚姻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指导，还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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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Draft on Divorce Law” contains rich legal ideas such as marriage law and legislative ideas. 
In the “Draft on Divorce Law”, Marx discussed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the essence of divorce, leg-
islation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things, and the law should reflec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is not 
only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China’s Marriage Law and the trial of 
marriage dispute cases, but also helps people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marri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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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2 年，普鲁士当局制定了一部离婚法草案，该法案把世俗婚姻宗教化，强调婚姻的不可离异性，

规定了过于苛刻的离婚条件[1]。马克思于 12 月 18 日写下《论离婚法草案》一文，在文章中马克思对该

法案进行了深刻批判，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婚姻的本质及由其决定的法律。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蕴含了丰富

的婚姻法和立法等法律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现代法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论离婚法草案》中法律思想的诠释 

2.1. 婚姻的本质 

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指出：“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一种合乎伦理的制度，而是看作一种宗

教和教会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质被忽略了。”[2]马克思认为现行婚姻法和旧普鲁士审判程序是

不合伦理的，因为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伦理行为，立法应该把婚姻看作一种伦理制度，但是现行法律却把

它作为一种宗教制度和教会制度，忽略了婚姻的世俗本质。伦理就是人际的道德准则，婚姻家庭关系比

其他人际关系具有更深刻的伦理性，婚姻家庭法可以将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上升为法，这就从某一侧面

揭示了婚姻家庭法与婚姻家庭道德的相近性。如主体之间的扶养权利义务，既是法律规定，也是道德要

求。婚姻的意志不是指婚姻关系双方的意志，而是指婚姻的本质即婚姻的伦理实质。婚姻中的夫妻双方

不仅要承诺相互间的义务，而且要承诺敬养老人、教育子女的义务。这些义务在自由缔结婚姻时就已经

存在了。除此之外，还要承诺对社会的义务。家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织细胞，一旦形成，就处于

和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 

2.2. 离婚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不

言而喻，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

死亡；因为大家知道，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2]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论

述了离婚的本质，即只有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丞待宣告的死亡婚姻才可以离异，这是由“事物的本质”

决定的，与当事人和立法者的决定无关，仅由事件本身的性质决定。婚姻关系是一种长期的社会关系，

其建立和维护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如果婚姻关系已经破裂，离婚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离婚不能听凭个人的任性，不要把任性提升为法律。马克思反对轻率离婚，他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

姻法中“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2]。因为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因此才成为立法的对象，

以立法的形式以确保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马克思指出，“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

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处理。”[2]离婚是一个非常严肃

和重要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因为个人的任性而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应该充分考虑到家庭、子

女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离婚不应该只考虑夫妻意愿，更应该遵循婚姻关系本质。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

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已婚者任性妄为、轻率离婚

的情况，这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已婚者个人任性，制止轻率离婚呢？

马克思指出：首先，在立法上，“反对任性的立法”[2]；其次，“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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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2]。 

2.3. 立法是事物本质的反映 

立法者不是在制造、发明法律，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在讲到婚姻立法时，马克思提出一条重要的法

律原理：“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

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2]马克思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

伦理关系，婚姻法的制定应遵循这一伦理原则，体现这种伦理关系。法律是对社会存在规律的反映，是

在揭示社会规律，而不是在创造规律。婚姻法立法者并不是要发明或制造法律，而是要揭示婚姻法内在

的伦理关系，即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这一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法律与客观规律关系的初步认识，

即立法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而不是背离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同时，这也是马克思早期理

性法观念的体现，即认为法律应体现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 

2.4. 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 

马克思指出，“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

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

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2]法律不仅应由“人民

的意志所创立”，而且应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立法要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即立法应做到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事物的客观内容相一致，强调立法者必须尊重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

不能用自己的主观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这显示出青年马克思已开始认识到法律的人民性

和人民参与立法的重要性。 

3. 《论离婚法草案》中法律思想的当代意义 

3.1. 为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提供指导 

当今社会，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纠纷也越来越复杂，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案件。

现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姻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这是因为婚姻立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优化和改进婚

姻立法，以便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婚姻权益[3]。法律本身并不应该直接禁止离婚，而是通过设定一些适当

的条款，如双方必须进行调解、保证子女的利益等等，来鼓励人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婚姻问题。离婚

应该是一种最后的选择，而不是人们在婚姻中感到不满时的第一选择。婚姻法中设定限制离婚的条款，

这既是对婚姻法的伦理性的尊重，也是对家庭伦理的维护，同时还符合马克思所提出的反对禁止离婚和

反对轻率离婚的观点。现行的离婚冷静期制度，虽然可以减少冲动离婚、轻率离婚现象的发生，保障婚

姻家庭的和谐稳定。然而，该制度一度引发争议，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尽快结束婚姻关系的离婚者而言，

这无疑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和拖延[4]。根据现行《民法典》，婚姻解除的限制条件主要是在特定时期内男

方不得提出离婚，例如“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但除了这一规定外，关于离婚的限制条件并没有其他的规定。 
现行法律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古代的“三不去”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尽管中国古代的“七出、

三不去”的婚姻制度已被现代社会逐渐淘汰，但其制度设计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经验教训仍然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5]。三不去，又称“三不出”，是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不能休弃妻子的三种条件。

《大戴礼记·本命》：“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有所娶无所归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而休妻后无娘家可归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女子没有归宿，因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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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存。与更三年丧指妻子曾经为公婆服过三年丧期，这是“孝”的体现，基于这一点，丈夫也不能休

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女子在贫寒时，相伴左右、不离不弃，因此在富贵后也应当共享富贵。凡有“三

不去”条件之一者，妻虽有“七出”的情况，夫也不得休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汲取古代“三不

去”的正面经验，并将其融入现代法律体系，以便更好地保护婚姻制度。 

3.2. 为婚姻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指导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伦理关系，婚姻法重伦理，道德观与价值判断决定审判思路。婚姻案件审判中存

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由多元化的价值观冲突所引发，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法官的

道德观与价值取向。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方式和

审判结果存在差异。法官要在尊重婚姻本质的基础上，合理规范地使用法律，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与

适用法律的创造性，解决审判中的难题。例如，关于婚姻关系是否破裂这一问题，法官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和双方的陈述，结合自身的道德观与价值取向，进行价值判断和衡量，以确保离婚自由与防止轻率离

婚的基本原则得到充分保障。 
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法官在审理婚姻纠纷案件时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

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这些风俗习惯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仍然是社

会一般公众日常行为的准则，也是社会公众评价他人行为及法院判决结果的重要准则。根据风俗习惯对

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解释法律、弥补法律规定不足之处的积

极作用，这样有助于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当充

分了解并运用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与规范，处理此类极具地方性的纠纷，如结婚宴席上宾客送的“份子钱”

的问题、彩礼返还的相关问题。 

3.3.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 

要以理性、严肃的态度对待婚姻。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以责任为保障[6]。婚姻被认为是人类社

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关系，它不仅涉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涉及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等多个方面。

然而，在当今社会中，婚姻关系中掺杂了太多的物质利益，如房、车、钱等，这些物质利益代替了彼此

间的感情，成为了许多人选择婚姻伴侣的主要考量。这样的婚姻，看似幸福，实则经不起考验。在遇到

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时，这样的婚姻关系很容易分崩离析，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瞬间化为泡影。因此，

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双方应当在婚姻关系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承担起教育子女、赡

养老人的责任，扮演好为人父母、伴侣、子女等角色，在整个家庭中尽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家

庭才会是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坚持离婚自由与反对轻率离婚。实行离婚自由的目的在于建立民主和谐的家庭，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利。只有实行离婚自由，才能及时解除那些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关系，让人们重新得到组建和睦家庭的机

会，但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在离婚问题上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婚姻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组织，一个婚姻和家庭的解体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反对轻率离婚是必要的。反对轻率

离婚是指反对离婚的不严肃态度。在婚姻关系尚可维持的情况下，轻易、草率地予以解除，这既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曲解和滥用。轻率离婚不仅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本人的利益，而

且会对另一方和子女以及其亲属的其他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严重的甚至还会导

致伤害、杀人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4. 结语 

二十大报告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到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论是学习与研究原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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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婚姻法》，还是学习与研究现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婚姻与婚姻法学

说及思想。《论离婚法草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特别是婚姻法学的一篇重要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

婚姻法思想和立法思想，学习和研究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早期的法律思想，对于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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